填表说明
1.务请将个人电子相片粘贴到表中“个人照片”栏内。
2.“籍贯及出生地”、“现户口所在地”填写具体省市（区、县）名称。
3.“所学专业”填写所学专业规范名称。
4.自我介绍中须填写是否持有会计资格证书等情况。
5.“学习和工作经历”从高中开始填起，须如实连续填写，不得出现空白时间段，待业亦请写明起止时间。参加高等教育的学习经历要明确各阶段所在学校、院系和专业，获得的学历和学位。如有辅修专业且获得学位的，须详细填写并注明“辅修”。学习经历须完整，起止时间明确到月份。
有留学经历的，须注明留学性质（公派、因私），并扫描提供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我国驻外使馆开具的留学证明等相关材料。
6.在职报考人员须如实填写工作起止时间，并明确到月份。包括各阶段工作时间、单位、职务等内容。

7.“奖惩情况”，奖励情况仅填写校级及以上各类知识技能竞赛获奖情况和省级以上荣誉称号情况，或所在行业系统内及更高级别的获奖励及表彰情况。受处分情况须如实填写。
8.“家庭主要成员及国内外主要社会关系”，包括直系亲属（已婚者还需包括配偶、子女）姓名、政治面貌、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务等。
9.必须准确填写联系电话，如有变动请及时告知。

